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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8-0815 

一、 欠稅在行政救濟中，為何仍被移送執行。 

二、 「名模條款」服裝費等支出 扣除額擇高認定。 

三、 贈與未上市(櫃)股票，如公司土地帳面價值低於公告現值，應調整估價計算淨

值。 

四、 機關團體須符合免稅標準規定者才得免納所得稅。 

五、 營利事業變更會計年度前未滿 1 年期間之未分配盈餘應併入變更後會計年度之

未分配盈餘內計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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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欠稅在行政救濟中，為何仍被移送執行 

納稅義務人陳小姐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詢問其欠繳之稅捐正在行政救濟中，為何還

接到行政執行分署之強制執行通知? 

該局說明：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39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

30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強制執行。但納稅義務人已依法申請復查者，

則暫緩移送執行。上述暫緩執行之案件，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稅捐稽徵機關應移

送強制執行： 

一、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數，並依法提起訴願者。 

二、納稅義務人繳納半數稅額確有困難，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提供相當擔保者。 

三、納稅義務人依規定繳納半數稅額及提供相當擔保確有困難，經稅捐稽徵機關依同

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已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復查決定應納稅額之財產，通知有

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者。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陳小姐對該局核定稅捐之處分依法申請復查，但經復

查決定後仍有應納稅額，雖依法提起訴願，但未依前述規定繳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

半數或提供相當擔保，因此經移送強制執行。 

該局再提醒：欠稅遭移送執行後，如確有困難無法一次繳清，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向行政執行署所轄執行分署申請分期繳納，以免財產遭強制執行或遭拘提管收之窘境。 

新聞稿聯絡人：徵收科   彭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571 

更新日期：108-08-1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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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模條款」服裝費等支出 扣除額擇高認定 

2019-08-15 00:07 聯合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所得稅法「名模條款」子法出爐，財政部昨天預告草案，明訂職業專用服

裝費、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等三項支出的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明

年五月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可適用。 

  立法院七月三讀通過所得稅法第廿四條、一二六條修正案，俗稱名模條

款，明年報稅時，納稅人薪資所得除了可採定額廿萬元減除，也可提出舉證

採核實減除，可減除項目包括職業專用服裝費、進修訓練費及職業上工具支

出，各項可列報金額都以薪資收入百分之三為限。 

  財政部昨天發布「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

將三項支出能否認列的標準訂得更清楚。值得注意的是，為保障納稅人權益，

如果所得人三項核實扣除支出合計未滿廿萬元，國稅局會主動改採廿萬元定

額扣除，也就是說，核實扣除、定額扣除兩個選擇中，將會從高認定。 

  「職業專用服裝費」是指所得人從事職業所必須穿著，包括制服、防護

性質服裝或表演服裝，包括購置、租賃費，以及清洗、修補等清潔維護費用，

都可列報。例如名模表演服、潛水作業人員的特殊潛水衣等。 

  「進修訓練費」則是所得人配合工作或法令所需，參加國內外符合規定

機構所開設課程，而支付的報名費、差旅費、教材費等等。例如會計師法規

定，取得執業登記的會計師必須持續專業進修達一定時數，相關費用就可列

報。 

  至於「職業上工具支出」包括專供

職務或工作使用的書籍、工具等，草案

規定，如果這項工具價格超過八萬元，

期間超過兩年，必須分三年攤提。 

官員舉例，假設從事營建業的王先生總

收入為九十萬元，為了工作所需購買特

殊電鑽九萬元，必須分三年攤提，每年

僅可扣除三萬元，然而，依規定可列報

職業工具支出上限為收入百分之三，也

就是二點七萬元，因此王先生在職業上

工具這項僅能列報二點七萬元。 

  財政部表示，想核實列報三項支

出，必須在報稅時填具薪資費用申報

表，並檢附統一發票或收據、雇主證明

等相關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核對。 

圖／聯合報提供 

 【2019/08/15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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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贈與未上市(櫃)股票，如公司土地帳面價值低於公告現值，應調整估價計算

淨值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民眾贈與未上市（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給他人時，其

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應以贈與日該公司資產淨值估定，且應檢視公司資產中之土地

或房屋，如房地的帳面價值低於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者，須依公告土地

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調整估價。 

國稅局舉例，轄內 A君 108年 2月將其持有未上市(櫃) 之甲公司股票贈與子女，

並以每股面額 1,000 元辦理贈與稅申報，國稅局查得甲公司有筆土地係於 60 年間取

得，其帳面價值遠低於 108 年該筆土地之公告現值，乃按土地公告現值調整估價甲公

司資產淨值，核算贈與日每股淨值為 3,600餘元，予以補徵贈與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贈與未

上市（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於估算公司資產淨值時，如有房屋或土地帳面價值

低於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者，納稅義務人應注意調整估價，俾利正確申

報贈與總額及繳納贈與稅。 

國稅局提醒民眾，辦理贈與稅申報時，若有不瞭解之稅捐法令規定，歡迎撥打各地

區國稅局免費服務專線 0800-000321洽詢，以維護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侯股長 06-2298041 

更新日期：108-08-1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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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團體須符合免稅標準規定者才得免納所得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

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該局說明，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以下簡稱免

稅標準)第 2條第 1項及第 3條第 1項規定，機關團體符合該標準第 2條第 1項各款免

稅要件者，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

納所得稅，於計算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時，得將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

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部分扣除後，依法課徵所得稅。 

該局舉例，甲機關團體 105年度列報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3,840萬元，該局

以其中 3,200 萬元為舉辦藝文表演之收入，屬銷售勞務所取得之代價，應轉列為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並計算核課所得稅。甲機關團體不服，申請復查主張其為符合所

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13款規定之機關團體，且該收入與創設目的有關，應屬免稅所

得。惟查依據免稅標準規定，「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非屬免稅範圍，該團體列報

之舉辦藝文表演收入係屬提供勞務與他人以取得代價，屬銷售勞務之性質，無免稅之

適用，縱其中部分係承辦政府委辦業務所獲取之補助款收入，因仍屬提供勞務予他人

以取得代價之銷售勞務行為，相關收入應計入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依法課徵所得稅。

甲機關團體 105 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640 萬元尚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

關活動之支出 1,000 萬元，該局爰將該不足支應部分 360 萬元自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

中扣除，核定課稅所得額 140萬元(如附表)，並駁回其申請。 

該局呼籲，機關團體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仍應依前述規定課徵所得稅，請

機關團體注意相關規定及申報，以免遭補稅。 

（聯絡人：法務一科廖審核員；電話 2311-3711分機 1812） 

附件 

機關團體須符合免稅標準規定者才得免納所得稅    

更新日期：108-08-1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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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利事業變更會計年度前未滿 1年期間之未分配盈餘應併入變更後會計年度

之未分配盈餘內計算申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於報經稽徵機關核准變更會計年度者，其未分配

盈餘之申報，依所得稅法第 102條之 2第 3項規定，應就變更前尚未申報加徵 10%（107

年度以後加徵之稅率為 5%）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併入變更後會計年度之未

分配盈餘內計算，並依規定於其各該所得年度辦理結算申報之期間申報，例如改採曆

年制者為次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改採 4月制會計年度者，為次年 8月 1日起

至 8月 31日辦理申報。 

該局說明，採特殊會計年度之營利事業，於報經稽徵機關核准後變更為曆年制，或

採曆年制之營利事業，於報經稽徵機關核准後變更為特殊會計年度，其變更之日前未

滿 1 年期間之未分配盈餘，應依規定併入變更後會計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內計算，並按

其原屬會計年度，依前開規定期限辦理申報。 

該局舉例，營利事業原會計年度為曆年制(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於 107 年 11

月經稽徵機關核准變更會計年度為 4月制(108年 4月 1日至 109年 3月 31日)，依據

前開法令規定，該營利事業 108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之未分配盈餘應併入變更後 108

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內計算；亦即 110年 8月 1日至 8月 31日申報 108年度(108年 4月

1日至 109年 3月 31日)未分配盈餘時，應連同 108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之變更前

未分配盈餘合併計算申報。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辦理變更會計年度前未滿 1年期間之未分配盈餘申報時，應注

意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以免因申報年度錯誤或漏未辦理申報，遭稽徵機關補稅處罰而

損害自身權益。  

（聯絡人：大安分局林課長；電話 2358-7979分機 350） 

更新日期：108-08-1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